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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科达机电 
指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东大泰隆、东大泰隆公

司、目标公司 
指 

河南东大泰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河南省

泰隆科技开发应用有限公司、河南省泰隆商贸有

限公司） 

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

东大泰隆公司 27 名自然

人股东 

指 

东大泰隆公司 27 名自然人股东：吕定雄、崔德

成、汪秀文、赵彭喜、黎志刚、毛继红、罗黎、

李宝林、邢国春、吴有威、杨青辰、王兴明、罗

亚林、张金平、董剑飞、杨再明、冯立新、杨影、

许文强、丁筑清、董慧、朱杰坤、孙锋、李凯周、

赵建华、张素芬、徐军 

东大科技 指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资产重组 指 

科达机电以向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东

大泰隆公司 100%股权、以及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行

为。支付现金来源于科达机电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而募集的配套资金。 

交易双方、双方 指 科达机电、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 

交易对方 指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 

本报告书  指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教育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科达机电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

的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科达机电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

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科达机电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广东科达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

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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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达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名为中

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第

53 号令）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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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3 年 7 月，公司开始与东大泰隆及其股东进行沟通，协商本次交易事宜。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如下： 

1、2013 年 7 月 24 日，东大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同意本次重

组方案； 

2、2013 年 8 月 29 日，科达机电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3 年 8 月 29 日，科达机电与东大泰隆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利润补偿协议》； 

4、2013 年 9 月 2 日，财政部出具《关于教育部东北大学所属河南东大泰

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批复》（财教便函[2013]291号），

对本次交易预核准同意； 

5、2013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出具《批转<关于教育部东北大学所属河南东

大泰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批复>的通知》； 

5、2013 年 9 月 4 日，本次交易的评估值经教育部备案； 

6、2013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13 年 11 月 12 日，本次交易重组方案取得财政部出具的《财政部关

于批复同意东北大学所属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广东科达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函》（财教函[2013]222 号），对本次交易正式方

案核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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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3 年 11 月 15 日，本次交易重组方案取得教育部出具的《批转<财政

部关于批复同意东北大学所属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广东

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函>的通知》（教财司函[2013]499 号）； 

9、2013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10、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下发《关于核准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吕定雄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86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1、东大泰隆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于 2014 年 2 月 8 日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东大泰隆股东由东大科技

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变更为科达机电。科达机电与交易对方完成了东大泰隆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12、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

了中喜验字（2014）第 0018 号《验资报告》。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截至

2014 年 2 月 8 日，公司已实际收到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分别以其

持有的东大泰隆股权作价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6,995,461 元； 

13、2014 年 2 月 26 日，科达机电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

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科达机电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16,995,461 股的登记手

续。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1、关于投资者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了科达机电委托西南证券作为主承

销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截至 2014 年 2 月 19 日由西南证券代收取的发行对

象认购资金的实收情况，出具了天健验【2014】8-8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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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2 月 19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解放碑支行开设的账户（账号为

3100021819200055529）缴存的申购资金（含认购保证金）共计 125,998,000.00

元，其中的认购保证金 16,000,000.00 元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退回。 

2、关于科达机电募集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审验了科达机电于 2014 年 2 月非公开发行 5,238,0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所增加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14】第 0023

号《验资报告》。 

 科达机电此次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发行数量 5,238,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1.00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998,0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000,0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8,998,000.00 元。 

 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2 月 20 日止，科达机电分别向山南智佳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华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00 万股股份，向光大金控（上海）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发行 123.8 万股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21.00 元，发行了 523.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作为购买东大泰隆 100%股权的对价

的配套资金。截至 2014 年 2 月 20 日止，科达机电已收到新增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5,238,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998,000.00 元，新增股本为人民币

5,238,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03,760,000.00 元。 

（三）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科达机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523.80 万股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9 

 

3、股票面值：1 元 

4、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科达机电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据此计算，科

达机电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 11.70 元/股。 

为保护上市公司现有股东利益，董事会确定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11.70 元/股。 

本次发行日（2014 年 2 月 12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 22.08

元/股（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21.00

元/股，为发行底价的 179.49%和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5.11%。 

5、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09,998,000.00 元。发行费用共计 1,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

净额为 108,998,000.00 元。 

三、本次发行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截至 2014 年 2 月 11 日 17：00，本公司共发出认购邀请函 79 份。其中有：

截至 2014 年 2 月 7 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位股东，20 家证券投资管理基金公

司、10 家证券公司（与公司前 20 名股东中的证券公司无重复）、5 家保险机构

投资者、24 家其他意向客户。 

2014 年 2 月 14 日 9：00 至 12：00，共回收申购报价单 14 份，经律师见

证及会计师验资，其中 14 份均为有效的申购报价单。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公司经与保荐机构协商，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为 21.00 元/股，发行数量为 523.8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999.80 万元。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如下： 

（1）配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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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认购对象在《申购报价单》中填写的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认

购价格为有效认购，对应的认购对象为发行对象； 

（b）若发行对象有效认购总金额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量，首先按照价

格优先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申报数量优先的原则确

认发行对象；在价格、申报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收到《申购单》传真件的时

间先后进行排序； 

（c）由于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人民币、发行股数总量不超过

9,401,709 股、发行对象总数不超过 10 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对象

有效申报的股数范围内根据情况调整认购股数。 

（2）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对象一共 14 家，根据“价格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按

照其认购金额有多到少排序，申报价格相同且认购金额相同时，按照收到《申购

单》传真件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序”的原则，最后确定配售对象家数为 5 家，配售

价格 21.00 元/股，对应累计申购量为 550 万股,实际配售数量为 523.8 万股。 

综上所述，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数量如下： 

序

号 
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万股） 

1 山南智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1.00 100 

2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1.00 100 

3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0 123.8 

4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00 100 

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00 100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山南智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南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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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王帅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信息咨询；项目投资；企业管

理信息咨询。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10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认购股票完成股权登记之

日起 12 个月。 

山南智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

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2、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9 号特区报业大厦 18-17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10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认购股票完成股权登记之

日起 12 个月。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3、光大金控（上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波阳路 16 号 8 号楼二层 2614 室 G 

执行事务合伙人：光大金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王哲文）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创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123.8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认购股票完成股权登记

之日起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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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控（上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4、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 601-4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光大金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王哲文）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100.0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认购股票完成股权登

记之日起 12 个月。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5、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二期 31-32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勍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10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认购股票完成股权登记之

日起 12 个月。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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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童星、王曦 

   项目协办人：徐思远 

   办 公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四层 

   电      话：010-57631234 

   传      真：010-88091826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付洋 

经办律师：娄爱东、李赫、蒋广辉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9 号国际大厦 2301 室 

电      话：010-85262828 

传      真：010-85262826 

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张增刚 

经办会计师：王会栓、吴兴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A 座 11 层 

电      话：010-67085873 

传      真：010-6708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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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4 年 2 月 7 日，本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卢勤 107,511,667 16.14% 无限售流通股 

2 边程 47,634,492 7.15% 无限售流通股 

3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9,298,118 1.40% 无限售流通股 

4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406,443 1.26% 无限售流通股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券专用证券

账户 
8,281,753 1.24% 无限售流通股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8,037,442 1.21% 无限售流通股 

7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005,591 1.20% 无限售流通股 

8 吴应真 7,387,400 1.11% 无限售流通股 

9 梁桐灿 7,138,100 1.07% 无限售流通股 

1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6,999,950 1.05% 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

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卢勤 107,511,667 15.62% 无限售流通股 

2 边程 47,634,492 6.92% 无限售流通股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9,715,242 1.41% 无限售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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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9,096,235 1.32% 无限售流通股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券专用证券

账户 
8,632,297 1.25% 无限售流通股 

6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127,043 1.18% 无限售流通股 

7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7,884,227 1.15% 无限售流通股 

8 吴应真 7,387,400 1.07% 无限售流通股 

9 梁桐灿 7,138,100 1.04% 无限售流通股 

1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609,486 0.96% 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2,307,461 6.19% 5,238,000 47,545,461 6.91% 

其中：1、国家持有股份 - - - - -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699,546 0.25% - 1,699,546 0.25%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800,000 0.56% 5,238,000 9,038,000 1.31%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6,807,915 5.39% - 36,807,915 5.3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40,936,700 93.81% - 640,936,700 93.09% 

三、股份总数 683,244,161 100.00% 5,238,000 688,482,161 100.00% 

（二）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

将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款，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公司重组项

目整合绩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良好发展，进

一步提高本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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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是以陶瓷机械、石材机械、墙材机械的研制开发、

制造、销售为主并于2007年开始进入清洁煤气化装备市场，已在陶瓷、氧化铝

等行业应用取得一定进展。公司通过收购东大泰隆公司，与公司在经营资质、技

术水平以及客户资源等众多方面形成互补优势，有利于公司在清洁煤气炉等节能

环保设备领域快速发展，迅速提升市场份额，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收购东大泰隆公司100%股权的对价款。本次发行前后，

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盈利水平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 

（四）公司治理 

本次股票发行前，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

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本公司将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

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本次

股票发行后，本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

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关

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变化，业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各自独立承担经营

责任和风险，公司独立性不会受到影响，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不规范的关联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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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款，有利于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良好发展，并提高公司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增强与现

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

完善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公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存款专用

账户，并与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将募集资金及时、完整地存放

在专户内，并按照招股说明书或者募集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进度使

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款。有利于降低公

司财务成本，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良好发展，并提高公司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增强

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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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独立财务顾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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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 的有关

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实施阶段的相关法律文件之内容和形式符合《管理办

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该等文件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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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相关中介机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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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 

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科达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

告》； 

三、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科达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的见证

法律意见书》； 

四、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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